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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契約法文件所引屶之整合潮流，亦襲向消滅時效制度を近年來各國

民法典就消滅時效制度所進行之修正，隱然顯出一致之趨勢を但在研議我國

消滅時效制度之修正需求前，就其規定在我國適用上所生問題，有先予釐清

之必要を本文選取數則最高法院判決及決議，涉及時效起算｠時效不完成以

及時效完成之效力を透過相關實務見解之檢討，得使吾人進一步瞭解，消滅

時效絕非純屬技術性規定，消滅時效制度之運作及設計，有賴一定之學理基

礎を消滅時效制度之個別規定，經常牽涉民法之其他法律制度，故適用時應

特別留意體系性觀點を再者，時效規定具強行性質，不僅拘束交易當事人，

亦拘束適用法律之法院を外國法或國際契約法文件或得作為法規繼受之參

考，惟不宜逕作解釋現行法之理論依據を本文在結論上認為，依現行消滅時

效規定，除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外，時效起算採客觀說を時效開始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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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除有法定之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事衣外，時效進行不受任何影響を關

於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我國民法固採抗辯權輔生主義，然債務人自時效完

成時起即享有時效械益，而非俟至其積極主張時效抗辯を據此，債務人自請

求權罹於時效時起不負遲延責任を債權人以訴請求時效完成後所輔生之遲延

損害｠遲延械息或違約金，並經債務人訴訟上提出時效抗辯者，法院應駁回

其訴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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